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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6年物业管理区域防汛工作的通知

桂林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

根据桂林市住建局印发《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

2026 年物业管理区域防汛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当

前汛期临近，为落实《通知》精神，压实防汛责任，做好前期风险

隐患排查及防汛准备，保障业主及使用人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

事项转发并通知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汛主体责任

各会员单位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牢固树立“防汛责任重于泰

山”理念，强化责任意识，明确本单位及各物业项目防汛负责人，

层层落实责任，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扎实做好前期防汛准备。

二、聚焦重点环节，全面开展前期隐患排查

各会员单位需立即对所管物业区域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开

展拉网式防汛隐患排查，重点关注以下部位：

（一）排水系统：检查雨水管道、明沟、暗沟进出口，及时清

理堵塞物；检修地下车库、地下室排水设施及潜水泵，配备挡水板、

沙袋等防淹物资，做好防倒灌准备。

（二）建筑及附属设施：排查屋面防水层、危房（墙）、外墙



悬挂物，整改安全隐患；检查小区道路、围墙等，及时处置塌陷、

倾斜问题并设置警示标识。

（三）重点设备机房：对电梯、水泵房、监控室等进行防水防

潮检查，为露天设备加装防雨罩，测试发电机储备，确保汛期设备

稳定运行。

（四）其他重点区域：排查低洼地带、雨水落水口等易积水区

域，建立隐患台账，一般隐患立即整改，重大隐患及时上报属地住

建部门。

三、强化前期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各会员单位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挡水板、沙袋等应急物

资并规范管理；主汛期前组织至少一次应急演练，复盘完善预案；

落实汛期值班制度，确保人员在岗、通讯畅通，及时传递预警信息，

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并按要求上报。

四、强化责任落实，做好督导配合工作

各会员单位需严格落实《通知》要求，加强内部督导，规范台

账管理。协会将配合市住建局抽查工作落实情况。

附件：《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 2026 年物业管理区域

防汛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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